
第六十条 本法自一少�八 五 年七月一日起施

飞

和附加剂
。

药品生产企业
�

指生产药品的专营企业或者兼

营企业
。

药品经营企业
�

指经营药品的专营企业或者兼

营企业
。

第五十八条 本法所说的药品生产
,

不包括中

药材的种植
、

采集和饲养
。

第五十九条 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根据本法制

定实施办法报国务院批准施行
。

中国人民解放军特需药品的管理办法
,

由国家

军事主管部门制定
。

附
�

《药品管理法 》引用的刑法有关条文

第一百六十四 条 以营利为目的
,

制造
、

贩卖

假药危害人民健康的
,

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
、

拘役

或者管制
,

可以并处或者单处罚金
�

造成严重后果

的
,

处二年以上七年 以下 有期 徒刑
,

可 以并处罚

金
。

�新华社北京九月二十一 日电�

人大常委会委员讨论药政法草案发言 �摘要�

哲 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的 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 》
,

已经由李先念主席于 �

月� 。日命令公布
。

在这 之前的 � 月 �� 一�� 日
,

人大

常委会委员们在分组审议原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政

法 �草案� 》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
。

下面是委员们的

发言摘要
。

提高药学地位
,

加强药理研究

严济慈副委员长认为
,

现在我们对药学重视不

够
。

他说
,

药师应该同医师一样受到尊重
,

应该将

药学的地位提高到同医学一样的地位
。

药政法中应

明确药剂人员的职称
。

要提高药师的社会地位和待

遇
,

鼓励学生报考药学专业
,

从事药学研究
,

发展

中西药的研究工作
。

声
幼全药品检验机构

,

保护野生药物资源

马木托夫
·

库尔班委员说
,

新疆的药检机构不

健全
,

缺乏专业人员
,

这会给贯彻药政法带来很大

困难
。

尤其是少数民族药检人员更少
,

那里的中草

药资源破坏严重
,

外贸部门高价收购甘草
,

导致大

量采挖
,

植 被遭到破坏
。

一定要 保护野 生药物资

源
,

加以合理利用
。

对进口 药品的 检 验一定要严

格
,

以保证我国人民用药的安全有效
。

古耕虞委员认为
,

对野生药物资源仅仅保护是

不够的
,

应采取人工繁殖的办法来发展
,

否则野生

药物资源必然会越来越少
。

现在
,

中药缺药日益严

重
,

原因之一是外贸部门把收购价格压得太低
。

应该

禁止出口紧缺的中药材
,

并保证中药材有一定的库

存
,

以保证供应
。

医药管理应 当从严

杨克冰委员说
,

医药是特殊商品
,

它直接关系

到人民生命和健康
,

因此管理检查要严格
,

条件不

具备的厂家不能生产
。

中药
、

西药的生产都必须保

证质量
,

对制药企业不能松绑
、

放松
,

不能放松管

理
。

吴桓兴委员指出
,

药品生产不仅有经济和保健

意义
,

是国家重要的事业
。

我国的制药科技基本上

达到了国际水平
,

但 近年来有的药品虽 然包装漂

亮
,

但疗效有问题
,

影响我国药品声誉
。

在制药过

程中
,

一定要考虑到造成的坏境污染
,

保护制 药

工人和周围居民的健康
。

对于有毒性反应的药品
,

要按国际公认的和有科学性的检验标准米验证
,

成

功后再发许可证
。

他建议药政法中应对这个问题有

所规定
,

并明确由卫生行政部门药政机构和药品检

验所来进行监督
、

检验和管理
。

备

加强中西医团结合作
,
发展具有

中国特色的医药科学

刘瑞龙委员说
,

现在
,

医药卫生界需要提高对

中西医结合工作的认识
。

西医西药是科学
,

中医中

药也符合科学
。

要提倡打破中医
、

西医
、

西药
、

中

药之间的门户之见
。

药政法颁布施行后
,

应强调搞

好中西医之间的团结
,

互相学习
,

共同提高
,

发展

具有中国特色的
、

中西结合的医药科学
。

徐运北委员说
,

药政法草案
“

总则
”
里对中药



材重视不够
,

建议加上国家重视中药材的生产
,

鼓

励加强中西医的团结合作等内容
。

建议县以上卫生

行政部门设置药政机构和药品检验所
。

列席会议的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许明说
,

现在中药材缺乏已成为一个突出问题
。

药政法总则

提到国家保护野生药材资源是好的
,

建议再加上国

家鼓励和提倡人工培植中药材的内容
。

中医师现在

后继乏人
。

要真正贯彻药政法
,

培养中医师
,

没有

大批合格的中西医药人材
,

发展我国的医药卫生事

业是困难的
。

的大问题
,
一定要管好

、

管严
。

目前
,

不仅制药管

理不严
,

经销药品也管理不严
,

连卖副食品的地方

也卖药
。

这样一来
,

一些假药
、

劣药就容易在市场

上出现
,

这对人民的身体健康威胁很大
。

因此
,

对颁

发制药许可证和经销药品许可证要从严掌握
。

进口

药品也要加强管理
,

要进行检查
、

抽查和临床检验
。

李文清委员建议
�
一

、

药品生产
、

药品质量标

准和药品进口
,

应由卫生部统一管理 � 二
、

贯彻执

行药政法
,

要健全检查机构和检查制度 , 三
、

对制

造
、

贩卖假药害人的
,

要从严惩处
。

胡克实委员提出
,

对制造
、

贩卖假药
、

劣药牟

利害人的不法分子
,

仅仅罚款不够
,

还应当给予刑

事处分
。

对于这一点草案里写得比较笼统
,

应当写

得再鲜明
、

严厉一些
。

杨立功委员说
,

药品的商标
、

广告一定要和药

品相符合
,

药品的质量
、

效 用 必须和广告商标一

致
。

制造
、

销售假药的
,

一定要追究刑事责任
,

从

严处理
。

林月琴委员指出
,

我国目前市场上出售的各种

药材很多
,

其中也有质量不好的
,

有 些甚 至 是假

药
。

对制造假药者一定要绳之以法
。

药政法通过实施

后
,

要加强宣传
,

使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医务人员

受到教育
,

并采取有效措施
,

保证药政法的贯彻执

行
。

张秉贵委员说
,

冒牌的假药害人
,

这是个大问

题
,

只罚款
,

太轻了
,

必须依法严办
,

该判刑的要

判刑
,

不然煞不住制造
、

销售假药的歪风
。

“
草案

” 还应作些修改

黄华副委员长说
,

看来药政法的 名 称 还 是定

《药品管理法 》比较合适
,

定名药政法是为了迁就

习惯
。

既然名不副实
,

为什么不可以加以改革�

胡绩伟委员说
,

这些年来我国药品工作成绩很

大
,

如在创制新药
、

提高药品疗效方面取 得的成

绩
,

在药政法中未得到全面反映
。

现在的药政法好

象是个防止生产销售假药
、

劣药的条例
,

体现革新

精神不够
。

建议
“

总则
”

增加提高药品质量和疗效

等内容
。

药政法要规定对原有药 典 进 行修订
、

充

实
、

改进
,

应当促进药品科研事业的发展
。

在奖励

与处罚的条款中
,

要加几条奖励
、

鼓励措施
。

对新

药
、

好药采取财政补贴
、

减免税收等办法
。

裴昌会
、

黄荣昌委员在书面发言中对修改药政

法草案提出了四点意见
�

第一
,

加强药政管理的 �� 

的之一是发展药品生产
,

建议在总则中子川补充
。

声
、

应当盆视中草药一业的发展

董建华委员说
,

我国人民 使 用中草药历史悠

久
,

我国中草药在世界上享有盛誉
。

当前中草药事

业发展面临危机
。

一些中药房缺 乏资金
,

设 备简

陋
。

在一些地方
,

中草药积压只好烧掉 , 而在另外

一些地方
,

巾草药却脱销
。

学习中医
、

中药的人
,

很多改了行
。

卫生部门有些单位没有抓好中医
、

中

药事业
,

中药的生产与人民 的需要很 不 适应
。

因

此
,

呼吁重视中草药事业的发展
,

在药政法中应专

门写中草药一章
。

刘达委员说
,

现在很普通的中药方有时也配不

齐
。

稀缺的药品应当先国内
、

后国外
。

有些医院不要

中医
,

不搞中西医结合
,

有的中医学院学中药学的学

生不多
。

建议在药政法中对中医中药单独作出规定
。

张珍委员认为
,

中药有许多好药
,

但是总的说

来没有很好地组织力量进行科学的分析
、

提纯和研

究
,

从理论上给予科学的鉴定
。

药政法应强调对中

医
、

中药的研究
。

白寿彝委员指出
,

中医对许多病的疗效好
,

是

符合科学的
,

不符合科学就不会治好病
。

但是
,

符

合科学并不能说它就等于科学
。

中 医需要 总结经

验
,

上升到理论高度
。

靠经验治病
,

偶然性大
,

也

不利于推广
,

要大力提倡中医研究
。

历史上中医
、

中药吸收了不少国外的东西
。

搞中外结合
,

这是我

们的好传统
,

应当发扬
。

孔从洲委员说
,

现在中药药源短缺
。

中药不仅

要采
,

还要培植
,

同时要解决药农的待遇
、

配制中

药的技术等问题
。

渗

人

对翻造
、

贩卖假药者

要追究刑事责任

何英委员说
,

药政管理是关系到人 民身休健康



哮
卜

第二
,

�」前各地中药饮片的加 工 厂 条件差
,

人员

缺
,

没有质量检验机构
,

更谈不上仪器设备
。

为振

兴我国中医药事业
,

中药饮片加工厂 也 应包 括在

内
。

第三
,

药品经营企业的管理从含义上不包括个

体开业人员
,

而目前最乱的也是这部份人员
,

建议

将药品经营企业的管理这一章的题目改为
“

药品经

营管理
” 。

第四
,

药政机构和药品检验机构是执行

药政法的组织保证
,

为使这一机构能够落实
,

建议

作出具体规定
。

�新华社专稿 �

用法律手段加强药品管理

《人 民 日报评论 员》 �� �  �年 � 月� � 日�

全

声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经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 过
, 正 式 颁布

了
。

这是加强和改革药品管理
、

保障人民健康的重要步骤
。

药品是广大人民群众防病
、

治病的特殊商品
。

加强药品管理
,
保证药品质量

,

是直接关

系着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危的一件大事
。

建国以来
,

党和政府一贯重 视药 品 管 理工

作
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
,

有关部门对药厂
、

药店进行整顿
,

进一步加强药品质量管理

和监督
。

但是
,

由于药品管理法制不健全
,

至今仍有一些地区
、

单位和个人不经批准擅自开

办药厂
、

药店 � 制造
、

贩卖假药
、

劣药
,

坑害群众的事情时有发生
,

而药品质量事故不能得

到及时处理
,

一些利用假药骗财害命的重大案件不能及时受到法律制裁
。

这些情况表明
,

运

用法律手段
,

加强药品管理
,

保证药品质量
,

是十分必要的
。

特别是在对外开放
、

对内搞活

经济的新形势下
,

更需要加强对药品的监督管理工作
。

《药品管理法》从十亿人 民的健康出

发
,

总结了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
,

把国家有关药品监督的方针
、

政策和原则
,

用法律

的形式确定下来
,

这是药品生产
、

药 品经营管理部门必须共同遵守的国家法律
,

是我国社会

主义法律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
。

贯彻执行 《药品管理法》的关键是要做到
“
有法必依

,

执法必严
,

违法必究
” 。

药品管

理工作涉及卫生
、

医药工业
、

商业
、

工商行政
、

司法等部 门
、

各有关 部门都要尽其职
,

秉公

执法
。

《药 品管理法》 规定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行使药品监督管理职权
。

为此
,

各级卫生行政

部门要继继建立健全药政药检机构
、

建立一支与职责
、

任务相适应的监督队伍
,

加强药品质

量监督工作
。

各药品生产
、

经营单位应把贯彻执行 《药品管理法》 作为企业管理的一项主要

内容
。

有关主管部门要帮助
、

教育企业的干部
、

职工树立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思想
,

改进和提

高药品生产
、

经营条件
、

保证药品质量
,
努力争创 名牌

、

优质产品
。

必须反对见利忘义
,

决

不生产
、

不出售假药
、

劣药
,

自觉执行 《药品管理法》
。

对依法保证药品质量的干部
、

职工

要给予支持和奖励
。

对违反 《药品管理法》的必须依法处理
,

情节严重
、

构成犯罪的
,

要由

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
。

只有严肃法纪
,

我们的药品管理工作才能真正体现为 人 民 服

务
、

对人民负责的根本宗旨
。

人
保障人民用药安全的法律武器

《光明 日报》 社论 �� � � �年 � 月� � 日�

建���� 以来
,

我国医药卫生事业迅速发展
,

旧社会芳动人民缺医少药
、

健康毫无保障的状

翻‘
‘


